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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6-05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概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

让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海南安顺达橡胶制

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海南老城海胶深加工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股权。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事项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事项尚需交易各方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以及获得海南省国资委审批，，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公司深加工园区三家全资子公司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经纬公司”）、海南安顺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达公司”）、

海南老城海胶深加工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加工管理公司”）

的经营困境，盘活公司闲置资产，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经纬 100%股

权、安顺达公司 100%股权、深加工管理公司 90%股权转让给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分别为 34121.04 万元、16287.96 万元、9525.59 万元。 

海垦投资控股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海垦投资控股集团之间的



2 

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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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南安顺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法人代表：林兴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轮胎翻新用材料，橡胶制品；代为加工各种类型翻

新轮胎；橡胶及制品的技术研发、支持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运输，包

装业务。公司致力于发展轮胎循环利用的绿色环保产业以及各类高端橡胶制品。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安顺达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798.42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7,654.03 万元，6 月末净资产为-9,855.61 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 226.38%，2016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870.48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众环琼审字[2016]0228 号） 

3、海南老城海胶深加工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法人代表：张福庆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公司深加工园区的综合管理工作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深加工管理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160.40 

万元，负债总额为 5,360.12 万元，6 月末净资产为-199.7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3.87%，2016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242.11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众环琼审字[2016]0230 号）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支付方式 

（一）定价依据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8 月 31 日，经

纬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34121.04 万元，安顺达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16287.96

万元，深加工管理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10583.99 万元。 

在参考上述评估值的基础上，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上述三家公司股权转让

价款分别为经纬公司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 34121.04 万元，安顺达公司 100%股

权转让价格为 16287.96 万元，深加工管理公司 90%股权转让价格为 9525.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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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9934.59 万元。 

（二）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以现金收购上述三家公司股权。其中，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后 10 日内，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向海南橡胶支付转让价款的 50.1%，；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于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24.95%，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于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转让价

款的 24.95%。 

（三）股权交割条件 

股权转让在下列事件全部达成时完成交割： 

1、该股权转让方案已经双方决策机构审批通过。 

2、该股权转让方案已获国资部门批准。  

3、股权转让协议正式生效。  

4、标的公司的公司章程完成修订。 

5、首笔股权转让款按协议约定完成支付。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对长期亏损的深加工园区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有利于盘活现有资产，

剥离亏损源。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9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南橡胶关

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彭富庆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须获得股

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确定，公

平合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可以剥离公司长期亏损源，有效的盘活公司现

有资产，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公司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是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

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未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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